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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佈
有關一名前任執行董事發出的函件

本公佈乃由華眾車載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作
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，本集團的業務夥伴近日接
獲以本公司自二零二四年三月八日起辭任之前任執行董事兼副主席（「吳先生」）之名義發
出的函件（「該等函件」）。該等函件的內容涉及本公司與吳先生之間就吳先生辭任其職位
而引發的糾紛，以及針對本公司的失實指控。吳先生辭任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
二四年三月八日之公佈。

本公司嚴正否認該等函件所載的指控，並確認本公司在處理吳先生之離職事宜時已遵守
相關程序。直至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一直積極尋求法律建議，並將於必要時主動考慮對
散佈該等不實與毫無根據的陳述之人士採取行動。本公司將密切留意上述事宜的發展，
並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進一步刊發公佈。

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華眾車載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兼行政總裁

周敏峰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周敏峰先生及劉根鈺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賴彩絨女士、管欣
先生及余卓平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聯章先生、王東晨先生及徐家力先生。


